「童言童語Talk Show」第四屆廣播劇徵選

（一）參加對象:全國各公私立國民小學學生（可親子或師生共同創作配音）。

（二）活動時間: 98年9月1日至10月31日

（三）報名方式：一律採網路報名方式（協會活動網頁http://www.carsafety.org.tw）
（四）創作主題: 參賽者可挑選下列主題擇一進行創作，以最天真無邪的童趣，發想出

                廣播橋段，以小朋友的童言童語，展現對交通安全的體認。

機車安全組：˙騎乘機車要戴安全帽，帽帶要繫妥。

            ˙老人騎機車勿酒後騎車、闖紅燈、無照騎車，應依規 

              定兩段式左轉，穿著醒目衣物。

汽車安全組：˙酒後駕車刑法處一年徒刑，或最高罰15萬元。

            ˙聚餐時指定一人不喝酒載其他人回家、請親友接送或改搭

              計程車、大眾運輸工具返家。

（五）作品規格：
     ˙作品繳交請轉成MP3格式所燒成的光碟。

     ˙參賽者自行配音、特效及配樂，如有版權之音樂，需自行取得合法授權。

     ˙參賽作品時間需為60秒。

（六）評分標準：劇情創意40％，內容（與主題關聯性、故事架構、情節鋪陳）30％，

                演員聲音表現20％，配樂音效10％。
（七）獎勵辦法：

第一名：獎金壹萬元，獎狀乙禎，一名。
第二名：獎金捌仟元，獎狀乙禎，一名。
第三名：獎金伍仟元，獎狀乙禎，一名。
佳作獎：獎金參仟元，獎狀乙禎，三名。

創作獎：獎金貳仟元，獎狀乙禎，四名。

＊得獎作品之指導老師將頒發感謝狀。

（八）注意事項： 

1.參賽作品及音樂若有抄襲行為而侵犯他人著作權，或侵害他人之其他權利，除追回獎

  金、獎狀外，參賽者需自行付法律責任，若導至主辦單位有任何損害，並應負損害賠

  償之責。
2.得獎者在接到主辦單位得獎通知後，需備妥作品音樂版權授權書(須含音樂『公播權認證書』)，寄回主辦單位，如未接獲授權書，主辦單位將撤銷其得獎資格。
3.得獎作品版權歸主辦單位所有，主辦單位為推廣活動及為教育目的有重製、公開播送、公開演出、公開傳輸、改作、編輯、散布之權利有重製、下載及公開展示之權利，不另提供稿費。
4.獎項由評審會議視參加隊伍及作品水準議定，必要時得以「從缺」或「增加名額」辦理，獎金以不超越原獎金總額為限。
5.凡報名參賽者，即視同承認本報名簡章的各項內容及規定，本比賽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主辦單位保留修改之權利。
6.報名作品一律不予退件，請自留備份。
